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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建〔 2007〕 8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土资源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财务局、国土资源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2006〕 31 号）和《财

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

（财综〔 2006〕 48 号）的有关规定，现就调整中央分成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

费分配方式通知如下：

一、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中央分成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由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主要参照截至上一年 10 月 31 日的基本农田面积、灌溉水田面积以及截至上

一年 12 月 31 日缴入中央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因素分配给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下同），由各省分配给市县，专项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土地整

理、耕地开发等支出，落实到项目。除有国务院批准的外，中央原则上不再按下达土地开发

整理项目预算的方式分配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根据上一年中央分成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入库数确

定预算分配总指标，并按照以下原则联合发文分配给各省：

预算分配总指标以截至上一年 10 月 31 日各省基本农田面积、灌溉水田面积以及截

至上一年 12 月 31 日缴入中央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作为因素，三个因素所占

权重分别为 70％、 20％和 10％。在此基础上，根据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以及东

部、中部、西部地区划定不同系数，其中：东部非粮食主产区系数为 0.8；东部粮食主产

区系数为 1；中部非粮食主产区系数为 0.9；中部粮食主产区系数为 1.1；西部非粮食

主产区系数为 1；西部粮食主产区系数为 1.2。具体计算公式为：

分省预算测算数＝预算分配总指标 *（该省基本农田面积／全国基本农田总面

积 *70％＋该省灌溉水田面积／全国灌溉水田总面积 *20％＋该省缴入中央的新增建设

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各地缴入中央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总数 *10％ *该省

系数）

分省预算分配数＝分省预算测算数 *预算分配总指标／分省预算测算数总和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可根据需要适时对以上分配因素和系数进行调整。

三、每年 12 月份，各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将核实的本省截至本年 10 月 31

日的基本农田面积数、灌溉水田面积数和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等情况上报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源部将各地上报的数据核实后，于下一年 2 月底前报送财政部，作为中央分成的新

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分配的依据。

四、每年 12 月底之前，各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将当年中央财政

分配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明细情况报送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五、地方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对报送的基本农田面积和灌溉水田面积等有关情况

认真核查，确保真实性和准确性。对报送数据不实的，将核减或取消下一年度该省新增建设

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分配指标。

六、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不得用于平衡预算，不得用

于与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土地整理、耕地开发无关的其他支出。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将共

同制订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使用指南和相关国家标准，并建立稽查制度，不定期对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分配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截留、挤占、挪用新增建设

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要严格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

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报送的数据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将其单列；各省报送的数据

含计划单列市，并将其单列。

八、各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国土资源部门应当制订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具体管理

办法，并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备案。

九、此前有关规定凡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一律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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